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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煤炭价格监测工作的通知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04 年 6 月 25 日发布 发改办价

格[2004]1061 号） 

去年以来，全国煤炭市场供应紧张、价格上涨较快。为及时

了解发电用煤价格变化情况，分析发电用煤价格变化趋势，协调

和疏导煤电价格矛盾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煤炭价格监测工作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价格主管部门选择生产能力在

60 万吨及以上的煤炭生产企业，监测其煤炭产量、销量、成本及

售价情况。同时选择单机容量在 10 万千瓦及以上的燃煤发电企业，

监测其电煤采购量、到厂煤价、运杂费等情况。具体监测内容见

附表。 

二、请各省(区、市)价格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企业，及时准确

填报数据。从 2004 年 7 月 1 日开始进行监测。价格数据每半月

填报一次，于当月 22 日和次月 7 日上报；其他内容每隔一个月填

报一次，以电子邮件或传真形式上报我委价格司(待纵向网建成后，

文件通过纵向网上报)，每月上报时间为次月 7 日(遇法定节假日顺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58


